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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4 本港

入境事務處位於將軍澳的新總部將於下
月11日正式投入服務。屆時灣仔入境事務大
樓只保留8樓辦理身份證的人事登記處。現
時4樓的旅行證件簽發組，最後工作日為下
月8日；觀塘辦事處亦於同日提供最後服
務，之後遷至將軍澳總部。已辦身份證但未
領證人士，可到同一幢大廈、相隔一層的臨
時辦事處取證。上月26日前已辦證的市民，
下周起會收到處方的短訊或信件通知。
入境處昨表示，灣仔入境事務大樓下月

11日搬往將軍澳新總部後，灣仔只保留8樓
的人事登記處。4樓的旅行證件簽發組最後
工作日為下月8日，領證通知書發出日期為
3月11日或之後的市民，可到中環海港政府
大樓的簽發旅行證件辦事處領證；至於通知
書發出日期為3月10日或之前人士，則需改
到將軍澳辦事處領取。
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（證件）龔國樑表

示，預計港島區辦事處在灣仔總部搬遷後，
申請服務需求會有所增加，「屆時總部搬遷
後，申請證件服務站增至6個。另外辦事處
亦會新增4部領取護照服務站，方便市民自

助領證。我們預計處理量可提升多達一
倍。」
觀塘人事登記處的服務維持至下月 8

日，下月11日將在將軍澳新總部辦公。待領
證人士可到位於同一大廈的觀塘臨時辦事處
領取身份證。助理首席入境事務主任（人事
登記）王嘉怡表示，觀塘辦事處由4月26日
開始，已於發出申請身份證收據予申請人的
同時，夾附一張通知書提醒新的領證安排。
在4月26日之前在觀塘辦事處辦證而仍未領
證的申請人，入境處稍後會以電話短訊或信
件通知領證安排。

入境處新總部 6．11遷將軍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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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界讚草案提升行業形象
勞資雙方均支持《建造業付款保障條

例草案》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「本地工人
就業情況關注組」召集人周思傑昨表示，
「以往工人被拖糧只能拉橫額或向工會求
助，申訴過程非常被動，如今變成有例可
循，苦主可循申訴渠道追討，這是莫大喜
訊。」他指出，建造業拖糧問題歸根究底
是業界存在三判、四判現象，一旦上家承
辦商拖數，處於最底層的工人率先成為犧
牲品。
香港建造商會回應指，建造工程經常

涉及大量資金流動，包括採購工程物料、
支付工資和其他費用，中小型承建商往往
因任何一方延遲付款而承擔流動資金不足
或債務風險。《條例》將移除不公平的付
款條款，加強對工人的保障以及提升行業

形象也有裨益。
立法會議員、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

劉國勳對草案表示支持，指在香港工程數
目未來數年仍處於高水平的情況下，條例
減少建造業界「拖糧」問題，減低工程延
誤、投標者就拖數風險提高標價的情況，
為工程控制建造時間和成本，期望條例可
盡快實施，並全面涵蓋公、私營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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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局發言人指出，建造業分包制度普遍，涉及業主、承建
商、分包商、工程顧問和供應商等持份者，持份者通常都

先墊支進行工程，惟一直面對付款問題。業界估計每年平均未
償的付款額度達100億元，約佔業務總收益5%至12%，草案將
規定合約如未有訂明付款申索時間，下家有權按日曆每月提出
申索，上家收到下家申索的30天內須作回應，並由提出申索起
的60天內支付款項。

下層公司可停工追討

倘30天內未回應，或上家不同意申索方提出的款額，以及
沒有在60天限期內支付整筆款項，下家可決定是否提請審裁。
局方會邀請具合適資格和相關經驗的專業人士擔任獨立審裁
員，縱使雙方對審裁結果不滿，仍可將爭議提請仲裁或法庭審
議，但仲裁或法庭再裁決前，審裁員的裁決仍有效，上家要按
裁決付款，否則下家可向法庭申請強制執行審裁員的裁決，估
計法庭只要7天便會發出強制執行命令，法庭更有權抵押其財產
甚至強制清盤。此外，上家不遵從審裁員裁定的限期內付款，
下家有權停工或減慢工作進度而不被視作違約，延長工期。
草案除適用於政府和法定及公共機構等建造合約外，亦適

用於總承包合約不少於500萬元的私營工程合約，及不少於50
萬元的服務及供應合約，但為免擾民，不適用於現有私人住宅
裝修及樓宇維修等工程。

發展局針對建造業長久以來分包合約存在的「拖
數」陋習，今日就《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草案》刊憲，
本月29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，冀年內通過。新例
下禁止現時「先收款、後付款」合約付款條款，承辦商
不能因未收到上家分判商的付款，而拖延向下家分判商
支付費用，並規定收到欠款申索後要在30天內回應，
60天內付款，並設審裁機制處理爭拗，過程約3個月內
完成，有助改善工人「有汗出、無糧出」問題。不過草
案只針對業主以至各層分包商之間合約，分包商欠薪等
勞資糾紛，則要由僱員條例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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